回        执

	项目名称
	

	项目批准号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单位）

（家庭）

（手机）
	电子邮箱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项目资金预算表
预算编制说明：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间接费用由项目责任单位按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核定，统筹管理使用。

2.项目负责人应当根据项目研究需要和直接费用开支范围，科学合理、实事求是、严谨慎重地编制直接费用预算。直接费用计算公式为：

直接费用=资助总额－资助总额×间接费用相应核定比例
3.编制预算时，不考虑不可预见因素、前期投入、预留资金及配套经费。直接费用各项开支科目均不设比例限制，填写比例只是为了统计需要。
4.项目负责人要严格执行批准后的项目预算。确需调剂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批。
此栏由项目责任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填写

	     类别
金额
	资助总额（万元）
	直接费用

（万元）
	间接费用（万元）

	
	
	外拨资金（万元）
	
	
	责任单位间接费用（万元）
	外拨间接费用（万元）

	35
	35
	0
	    24.5
	10.5
	      10.5
	      0

	注：1.无外拨资金的项目，外拨资金、外拨间接费用填写0。
2.有外拨资金的项目，间接费用外拨金额由责任单位和合作研究单位协商确定，但责任单位间接费用和外拨间接费用之和不得超过该项目核定的间接费用最高额度。外拨资金需参照本表样式另附详细直接费用预算；外拨多个单位的，需分别编制预算。

	此栏由项目负责人填写

	序号
	科    目
	内容及金额

	1
	资料费（说明每项内容及金额）
	合计      万元，占直接费用比例      %

	2
	数据采集费（说明调查、访谈、数据分析等费用，如调查问卷的规模、人数、费用等）
	合计      万元，占直接费用比例      %

	3
	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不超过直接费用20%的，不需要提供测算依据。如超过20%，需说明召开会议目的、内容、次数、规模；调研次数、人数、目的地；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用支出与本项目研究的直接相关性及目的地、人数、天数等）
	合计      万元，占直接费用比例      %

	4
	设备费（说明购置设备和耗材，或升级维护现有设备、租用外单位设备的名称、单价和数量）
	合计      万元，占直接费用比例      %

	5
	专家咨询费（需填写人数、金额）
	合计      万元，占直接费用比例      %

	6
	劳务费（需填写人数、金额）
	合计      万元，占直接费用的比例      %

	7
	印刷出版费（说明打印费、印刷费及阶段性成果出版费等各项费用）
	合计      万元，占直接费用比例      %

	8
	其他支出(填写各项具体支出所需资金数额)
	合计      万元，占直接费用比例      %

	合    计
	

	项目负责人承诺：
我接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遵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提供真实项目信息，依法合规使用项目资金，及时报告资金使用重大变动情况。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项目责任单位账户

（此栏由责任单位财务管理部门填写）

	户   名
	东南大学
	开户银行联行号
（必填，长度为12位）
	105301000361

	账   号
	32001594138059123456
	账号填写要求：建设银行账号为20位，工商银行账号为19位。

	开户银行

（填写全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四牌楼支行
	汇  入

地  点
	江苏省（区、市）南京   市（县）

	审核意见

	责任单位财务管理部门
	责任单位科研管理部门

	公    章     2016年 10 月17 日

联系电话（必填）：025-83792741
	公    章     2016年 10 月 17 日

联系电话（必填）：025-52090240

	省（区、市）社科规划办或在京委托管理机构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1．本回执电子版下载后，请用计算机填写，A3纸双面打印，中缝折叠。
2．本回执需同时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纸质版原件经省（区、市）社科规划办或在京委托管理机构审核签章后寄北京西长安街5号全国社科规划办基金处（邮编100806），电子版由省（区、市）社科规划办或在京委托管理机构统一汇总后发至ghbjjc@vip.163.com。
    电话：（010）83083062（基金处）、55601711（财务）
3．为方便核实相关信息，请务必填写责任单位财务管理部门和科研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4．请项目负责人和有关管理部门注意留存本回执纸质版的复印件。

